
山东省昌乐县利用亚行贷款地下水漏斗区域综合治理示范工程

南寨水库扩建配套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8.4.28）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要求，2019 年 1 月 18日，昌乐县

南寨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局在昌乐县主持召开了《山东省昌乐县利用亚行贷款地下

水漏斗区域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南寨水库扩建配套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

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说明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建设单位委托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了初步设计报告，并取得了昌乐县

水利局的批复（乐水复字〔2017〕5号）。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

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

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措施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工程由河北省水利工程局负责建设，委托山东省科源工程建设监理中心负责

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在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条款中包含了环境保护有关要求，

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验收过程简况

2017年 9月建设单位委托山东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2017年 10 月 10日昌乐县环境保护局以乐环审表字[2017]77号文予以了

批复。

2018年 1月工程开始施工，2018年 6月竣工并投入使用。

2018年 10月昌乐县南寨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局委托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承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2019年 1月根据验收调查结果及相关



法规技术规范，编制了《山东省昌乐县利用亚行贷款地下水漏斗区域综合治理示

范工程南寨水库扩建配套工程验收调查表》。

2018年 1月 18日，昌乐县南寨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局在昌乐县主持召开了《山

东省昌乐县利用亚行贷款地下水漏斗区域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南寨水库扩建配套

工程验收调查表》技术评审会，形成了验收结论：根据该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报告和现场检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工程建设过程中

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意见中提出

的各项环境保护及生态恢复措施，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验收报告

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总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合格。

会后，建设单位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补充、完善，在此基础上，山东润

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山东省昌乐县利用亚

行贷款地下水漏斗区域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南寨水库扩建配套工程验收调查表》。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单位在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的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工程为南寨水库扩建工程配套项目，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工作依托昌乐县南寨

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局负责，配置了兼职环保人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9年 4月 11日在昌乐县环境

保护局完成备案，备案编号 370725-2019-067-L，环境风险一般。

（3）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未对运行期污染影响提出具体监测要求。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工程不涉及征收土地，占地主要为临时用地，建设单位已经对占地进行了补

偿，现场调查期间未了解到相关投诉情况。



3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验收期间现场踏勘情况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工程对需要核

实、补充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完善，主要整改情况如下：

1、建设单位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9年 4月 11日在昌乐县

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 370725-2019-067-L，环境风险一般。

2、验收调查报告表中已对施工期临时建筑及临时占地生态恢复情况进行了

补充说明。


